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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協助國立聯合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弱勢學生，提升弱勢學生學習意願，特訂定

「國立聯合大學深耕計畫弱勢學生助學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校符合下列資格之在學學生均可申請，依經濟條件較為不利者優先補助： 

一、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： 

(一)低收入戶學生。 

(二)中低收入戶學生。 

(三)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。 

(四)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。 

二、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。 

三、 原住民學生。 

四、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。 

五、 懷孕學生、扶養未滿 3歲子女之學生。 

六、 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。 

第三條 申請方式、助學金項目及金額：  

一、實習助學金：於學期開始三週內，持申請表（詳如附件一）至學生事務處申請。

實習機構無給付薪水者每人每月補助 1 萬元，實習機構有給付薪水 1 萬元以下

者每人每月補助 5 千元，實習機構有給付薪水 2 萬元以下者每人每月補助 2 千

元，實習機構有給付薪水 2 萬零 1 元以上者不補助，申請者應確實修習完實習

課程且拿到該實習課程學分，否則將追回或停發助學金。 

二、見習助學金：係指弱勢學生於校內行政、教學單位進行見習，培養書寫、行政、

解決問題等工作核心能力之助學金，每人每月至多見習 32小時，並需參加相關

培訓課程。於學期開始三週內，持申請表（詳如附件一）至學生事務處申請。每

人每月補助 1萬 2千元，申請者每月須填寫見習學習單（詳如附件二），並於每

月 25日前繳交至學生事務處辦公室，否則將停發助學金。 



三、證照準備助學金：於報名前 3個月持申請表（詳如附件一）至學生事務處辦理，

每人每月依準備考取之證照等級分類補助（詳如附件三-1，如為表中未列示之證

照，將由申請人所屬系所依專業認定建議獎勵等級，並送院審查），申請者每月

須填寫證照準備進度學習單（詳如附件三-2），並於每月 25日繳交至學務處，另

須於考試完二週內將考試證明繳交至學生事務處，否則將追繳助學金。 

補助額度說明如下：  

  (一)準備 A級考試：每人每月補助 6千元整。 

  (二)準備 B級考試：每人每月補助 5千元整。 

  (三)準備 C級考試：每人每月補助 4千元整。 

  (四)準備 D級考試：每人每月補助 3千元整。 

四、聯合出奇計畫助學金：於學期開始三週內，持申請單（詳如附件一）與企劃書（詳

如附件四-1）至學生事務處申請。申請者請提出企劃案（詳如附件四-1），送學

務主管會議審核，核定金額後執行，每案至多補助 3萬元，並確實繳交成果報告

書（詳如附件四-2），否則將追回助學金。 

五、職涯就業探索與自主學習助學金：每學年第一學期於 11 月 30 日前、第二學期

於 6月 30日前，持申請單（詳如附件一）與成果學習單（詳如附件五）至學生

事務處申請。每學期每人限領一次，每人補助 6千元，申請者須參與本校職涯與

就業相關活動或校內外研討會、活動、演講等合計 15小時，並繳交學習單（詳

如附件五）。 

六、樂活學習與表現提升助學金：於學期開始三週內，持申請單（詳如附件一）與自

我學習計畫書（詳如附件六-1）至學生事務處申請。申請者訂定自我學習計畫，

經導師或授課老師晤談輔導後，完成每學期 30小時學習時數，並於每學期第 15

週前繳交學習時數表（詳如附件六-2）與學習成果報告書（詳如附件六-3）至學

生事務處辦公室，核撥助學金 2,000元。 

符合前述條件，且當學期總成績達班排名如下者，另核撥助學金：班排名前 10%

以內者核以 8,000 元；班排名大於 10%至 20%以內者核以 5,000 元。(限學士班

申請) 

七、國際交流助學金：請於每年度 11月 30日前提出申請 

(1)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。 

(2) 參加本校姊妹校短期交換、海外暑期課程、海外見習、海外短期課程、雙聯

學位計畫、台日雙邊研討會發表，於出國計畫期程結束後繳交相關文件及學

習成果紀錄（詳如附件七），經審核通過者，依國家地區，亞洲地區每名獎

勵 25,000元；歐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名獎勵 50,000 元。 

(3) 資源均等原則，同一事由請於校內各類出國獎學金擇一申請；具排他規定者，

從其規定。同一事由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之其他方案。 



八、夢想啟航職涯助學金：每年度 11月 30日前，持申請單（詳如附件一）至學生事

務處申請，申請者需完成本校職涯測評，並預約職涯顧問進行諮詢，完成職涯顧

問諮詢後，需填寫並提交回饋學習單，上述項目皆完成後每人補助 5 千元助學

金，每年度每人限領一次。 

第四條 各類申請案申請人須如實填寫學習單，如遇不實或敷衍之情事，將停發與追繳助學金。 

第五條 各類申請案將視情況依申請人數多寡由學務主管會議討論後，調整當學期或學年之

補助經費。 

第六條 各類申請案由學務主管會議審議通過，依學校會計程序辦理撥款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一提升高教公共性:完善弱勢協助機

制，有效促進社會流動「（C）弱勢學生輔導」項下編列支付。 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
